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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五洋建筑集团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与陈心中签
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合同》约定，浙江五洋建筑集团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义
乌分公司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对湖州汇泰置业有限公司和湖州汇鑫置业
有限公司的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及其他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陈
心中，现以公告方式通知上述两家公司向陈心中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洋建筑集团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

陈心中
2016年12月14日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被催告人：温州丰源法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雪珍

本机关于2016年4月7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
监理字〔2015〕60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
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下列义务：足额支付龙生贵、曹明豪2名职工2014年5月共计10000元的工资，并
加付赔偿金5000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
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理强催字〔2016〕19号）。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
号）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2月14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14日

（2016）浙0104民初3905号
孙新：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孙新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104 民初 39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096号

仇萍、杨俊辉、杭州博伊曼家居有限公司：原
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仇萍、杨俊辉、杭州博
伊曼家居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4 民初 30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390号

倪雯：本院受理原告赵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365号

何小君、颜华锋、施红飞、张群燕：本院受理
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4民初43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36号

吴绍平、吴云荷、浙江恒汇担保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丰元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4 民初 736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242号

王一鹏、王仙英、朱庆国：本院受理原告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104 民初 7242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066号

赵祥：本院受理原告李龙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707号

来红伟、戴国凤：本院对王建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108 民初 27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10号

袁弟、孟芝英：本院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滨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33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14号

肖琴、黄斌：本院对於素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108 民初 30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52号

陈江燕、泮伟兵：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315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48号

叶从岳、丁杨峰：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314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93号

沈增峰：本院对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3293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19号

九运吉商贸（北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108 民初 3219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
告九运吉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 224081.79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
（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扣除已支付的利息，按合同
约定的利率计算；逾期还款的罚息，从逾期之日至
本判决确定之日，按年利率 24%计算）；二、被告九
运吉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律师费 1500 元、公告费 650 元；三、驳回原告
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5899 元，由原告重庆市阿里巴
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123 元，被告九运吉商
贸（北京）有限公司负担 5776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9858号之一

申屠剑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萧山临江盈源
石材工艺品经营部诉被告申屠剑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第一款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第 1
法庭，由审判员陈利红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孙可平、人民陪审员戴志庆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032号之一

吴文辉: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余静诉被告吴文
辉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8032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356号

童理军：原告陈志鹏诉被告童理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127 民初 335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童理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
付原告陈志鹏货款 24700 元并支付以未付货款为
本金，自 2016 年 8 月 12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年利率 4.35%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18 元；公告
费 650 元，由被告童理军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948号

赵小军：本院受理原告陈军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205 民初 3948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0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445号

唐军恩：本院受理原告蔡秀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205 民初 244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108号

徐明芬、方耀珍、叶豪杰、施教振：本院受理
原告胡冬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
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转程序裁定）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
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909号

郝占、冯蕾蕾：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郝占、冯蕾蕾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5 民 初 190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民 事 裁 定 书（查
封）、冻结期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850号

刘云兵：本院受理原告屠塘恩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转换程序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视为你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
届时，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592号

尤新江：本院受理原告高多善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205 民初 35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866号

宁波市艺畅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市
艺畅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王泽恺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
民初 18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235号

章晨阳：本院受理原告郑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05 民初 22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553号

罗仕明、管财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罗仕明、管财明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455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796号

张志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
法律文书（本案可能适用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
限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
一华、冯雅玲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7 年 03 月 13
日下午 14 时 45 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284号

浙江释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浙
江释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童文武
与被告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为公告期限满后15日，举证期为答辩期满后
15日。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胡英、赵天阳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 09 时 20 分在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840号

吴伟权、李晓青：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限满后15日，举证期为答辩
期满后15日。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胡英、赵天阳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7年3月16日09时40分在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11号

宁波新世纪五金有限公司、浙江叶梧五金销
售有限公司、叶纪、王佳敏、郑冰、张云波：本院受
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
波新世纪五金有限公司、浙江叶梧五金销售有限
公司、叶纪、王佳敏、倪潇波、张恩、郑冰、张云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3911 号民事
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712号

浙江华腾制衣有限公司、陈彩娥、绍兴市金鼎
伞业有限公司、夏国成、朱妙莲：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
告你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为公告期限满后 15 日，举证期为答辩期满
后 15 日。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胡英、赵天阳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 09 时 00 分在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12号

徐维敏、宁波市北仑铮铭仪表配件厂、浙江汇
能海富实业有限公司、高慧慧、蔡喜明、陈莺、徐
建勋、陈意萍：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茂森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徐维敏、宁波市北仑铮铭仪
表配件厂、浙江汇能海富实业有限公司、高慧慧、
蔡喜明、陈莺、徐建勋、陈意萍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 21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78号

徐结义：本院受理原告田斌峰诉被告徐结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5178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831号

孙达：本院受理原告徐碧波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应诉
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
要求判令被告孙达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 280000 元
并支付相应利息。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 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王刚、代理审判员张俞、人民陪审员
蔡静组成合议庭，并由审判员王刚担任审判长主
审，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564、6567、6570、6571号

王玮、杨英、张丹枫、陈国军、邬永正：本院受
理原告陈晓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四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6564、
6567、6570、65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402号

任年干：本院受理原告范建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34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229号

张建良、陈建明：本院受理原告金国荣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 的 规 定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602 民初 82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881号

赵校海：本院受理原告周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48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597号

梁永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市越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602 民 初 659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663号

章伟光、陆琴琴、吴慧峰、范月凤、陈荣夫、杭
州新普尔迪娱乐有限公司、杭州金歌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普乐迪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766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255号

何永刚：本院受理原告占冬梅诉你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602 民初 825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664号

章伟光、陆琴琴、吴慧峰、范月凤、陈荣夫、杭
州新普尔迪娱乐有限公司、杭州金歌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普乐迪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766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关于浙江三博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
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邮件地址：zhanganq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43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2月14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浙江三博实
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永康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6
年2月29日)

53,539,986.28元

利息(截止至2016
年2月29日)

2,605,885.56元

担保情况

抵押、保
证

资产情况

停产


